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会议纪要

时间：2025年5月26日
地点：0903
主持人：黄军友
参加人员：母中旭、吕强、黄军友、文家雄、姜莉、潘锋、李娟、张德忠、樊伟、杨晓英、燕杰春、崔丽、王刚（小）、贾正松、张健华
缺席人员：林勤花、杜君、陈刚、曾兆敏、叶小菊、鲁淑叶
列席人员：王飞、朱军
记录人：张金玲
会议议题和主要内容：
审议职称评审办法
一、主要内容
人事处朱军汇报职称评审办法修改部分：
（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6]为进一步完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办法，2025年职改办对2024年职称评审工作进行了复盘，先后两次面向全校教职工广泛征求意见，共计收到反馈意见51条。职改办就反馈意见进行梳理，结合上级文件精神和学院实际认真研究，站在全体教职工的角度，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科技与社会服务处、教务处、党委学生工作部、校团委等多个部门共同讨论、研究并形成一致意见，向相关领导进行汇报。结合学院实际对2024年职称评审办法进行了数次调整修改，最终采纳合理的建议23条。现提交学术委员会审定。
[bookmark: _Hlk161668995][bookmark: _Hlk161670094]（二）关于评审办法
1.原办法中评审委员会未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按照《四川省职称评审委员会管理办法（试行）》（川人社办发〔2023〕73号）文件要求，评审委员会专家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产生。（第二章第七条）
2.根据《关于加快构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意见》文件精神，教师系列（思想政治教育类）人员范围增加了专职就业指导人员。（第四章第二十条）
3.调整入围评审委员会人员规则。原办法中统一按1：1.2比例入围，新办法中调整为如通过学科评议组的申报人员得分高于或等于近三年同系列同级晋升人员最低分的人数大于1.2倍职数指标，则通过学科评议组评议且分数高于或等于近三年同系列同级晋升人员最低分的申报人员全部入围职称评审委员会。如通过学科评议组的申报人员得分高于或等于近三年同系列同级晋升人员最低分的人数小于1.2倍职数指标，则按指标与入围人数不低于1：1.2的比例（就近取整）确定入围职称评审委员会人选。（第六章第二十六条）
4.调整评审委员会投票规则，原办法中仅进行一轮投票，新办法中调整为根据第一轮得票数和得分按由高到低进行第二轮投票，解决因投票未达到三分之二导致的指标浪费。（第六章第二十六条）
5.在破格条件中增加在全国思政教学展示活动荣获奖项，特等奖可以破格评审正高级，一等奖可破格评审副高级，二等奖可破格评审中级。（附件2第三点）
6.规范评审过程管理。纪律要求中进一步明确评审材料的保密和递交要求，所有材料以递交职改办的为准，且严格保密。（第七章第二十九条）
7.根据《四川省职称评审委员会管理办法（试行）》（川人社办发〔2023〕73号），评审委员会投票方式由实名制改为匿名投票。
8.将原办法中不同系列申报评审的业绩条件由单独罗列调整为统一的业绩条件，确保公平公正。
（三）关于评分表
1.完善年鉴、基地等规范表述和明确计分规则，明确了精彩一课加分依据和分值。（任现职学术成果-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评分表统一标准。增加科研平台（团队）、科普基地、知库类加分项目；对专（译）著、市厅级科研项目、专利著作权等级别进行了重新划分。与学校《科研成果认定办法》保持统一。（任现职科研成果）
3.明确了科研成果中未发表的论文获奖必须是经党政部门公开渠道征集或公示后颁发的奖项，按照第6级期刊计分；其他行业、协会颁发的奖项不计分。（任现职学术成果-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4.本人参与职业技能比赛竞赛计分项目增加了全国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及四川省“精彩一课”。（本人参与比赛竞赛）
5.将指导学生社会实践获奖纳入指导学生获奖中进行加分。（教育教学教改指标）。
6.减分指标增加了行政事故责任扣分项目。（减分指标）
7.原来不同系列单独的评分表调整为统一的评分表，并明确成果认定责任部门，确保公平公正。
8.对其他存在歧义的部分和不明确的地方进行了明确，如人才称号类别、本人参与比赛竞赛计分标准、未发表的论文不计分、指导学生计分规则等。
2、 职称办法审议结果
学术委员会同意全部修订内容审议通过。
三、表决情况
学术委员会应到21人，实到15人，15人参加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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